
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核查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

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等法律、法规

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监事会对公司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事项进行了核

查，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坚定做大做强养猪业务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不变，但随着今年

外部环境的变化，从长期价值考虑，公司将更加注重有质量的增长，

坚持发展节奏与猪群基础、队伍建设、管理能力相匹配，确保有效、

有质量的出栏数量和经营结果。鉴于此，公司经审慎研究，决定终止

实施本次激励计划，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继续用于未来公司的核心团队

股权激励。公司本次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事项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《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

的规定；由于本次激励计划尚未完成实际登记，激励对象未实际获得

限制性股票，因此本次激励计划不产生相关股份支付费用，本次激励

计划的终止不涉及回购事项，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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